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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 南 大 学 教 务 处
校机教〔2025〕14 号

关于 2024年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结
题验收及 2025 年项目申报提醒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教学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国家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部署及《国务院办

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》要求，深化产教融合、

校企合作，推进教育、科技、人才“三位一体”协同融合发

展，切实做好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的过程管理和质

量评价工作，现将 2024 年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的结

题验收及 2025 年项目申报工作提醒如下：

一、2024 年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结题提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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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结题项目说明：项目申请人根据项目指南及合作

协议要求及时间节点，推进项目执行。对于 2024 年申报并立

项的项目：（1）已到协议约定结题日期的项目，可正常申请

结题；（2）未到协议约定结题日期的项目，如项目已完成，

本年度也可申请结题。（3）如项目不能按约定结题，须提交

延期结题申请，且须在下一年度申请结题。

（二）结题流程说明：项目负责人应根据申报书及合作

协议等约定，跟企业对接确认结题材料是否符合要求。按照

教育部统一要求，项目结题须附项目资金到账凭证或软硬件

接收证明（与合作协议约定一致），具体结题流程请参照附件

1。对于 2024 年立项的项目清单，教务处将下发项目信息表

至各学院，请以学院为单位在 3 月 14 日前做好项目信息核对

与结题安排反馈工作。

（三）项目认定说明：项目负责人应及时完成项目结题，

注重项目成果标注。结题通过的项目级别均认定为校级，根

据教育部、省教育厅后续工作安排，学校将按要求从结题验

收通过的项目中择优推荐，参与“省级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

目”、“教育部优秀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”的认定遴选。

二、2025 年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申报提醒

（一）申报方式说明：2024 年起，该项目指南征集由“逐

月征集”调整为“随时征集”。项目指南经审核通过后，通过平



—３—

台动态发布。申请人可登录项目平台，随时查看企业指南，

按企业要求时间点进行申报。

（二）申报流程说明：各学院、教学单位应积极动员相

关教师申报，做好项目管理工作，确保项目按时高质量完成。

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具体申报流程可参见附件 1。

三、其他说明

（一）项目相关信息获取途径：本项目在“教育部产学合

作协同育人项目平台”中进行全过程管理（平台网址：

http://cxhz.hep.com.cn）。有关项目的相关信息可参见项目平台

的相关通知及“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”微信公众号。

（二）结题项目级别认定：自 2024 年起申报的项目运行

模式有所调整，项目推优有一定比例限制，2024 年之前申报

的项目仍沿用原模式认定，具体详见附件 2。

（三）知识产权及学术诚信提醒：项目负责人在与企业

合作过程中，请务必了解项目内容，规范建设，加强校企合

作，注意知识产权保护、学术诚信，明确责权利。除项目合

作必要内容外，企业不得以学校名义从事其他盈利性活动，

损害学校权益。在立项后严格按照项目申报要求开展工作。

教务处联系人：张云

联系电话：025-52090234

办公地点：九龙湖校区教 5-2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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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申报、立项及结题

流程说明

2.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调整产学合作协同育人

项目运行模式及征集 2024 年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的通知

东南大学教务处

2025 年 2 月 25 日

（主动公开）

东南大学教务处 2025 年 2 月 2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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